
遗失声明
▲ 王 相 军 冀 BER78 挂 营

运证丢失，证号 130208055796，
声明作废。

▲赞皇县宁威建材批发
经 营 部 ，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
码 ：92130129MAC84R36XG，
公 章 、财 务 章 、法 人 章（马 会
杰 印）、发 票 章 、营 业 执 照 正
副本均已丢失，声明作废。

▲河北聚冀网络科技有限
公司不慎遗失6份合同，遗失合
同编号：JJAD-A-XS2400085、HB-
JJAD- A- XS2500382、JJAD- A-
XF2500096、JJAD- A- XS2500110、
JJAD- A- XS2400638、JJAD- A-
XS2200688；以上合同各一式两
份，声明作废。

▲河北聚冀网络科技有
限 公 司 不 慎 遗 失 6 份 合 同 ，
遗 失 合 同 编 号 ：JJAD- A-
XS2300926 、JJAD- A- XS2400230 、
HBJJHS- A- XS2500157 、HBJJAD-
A- XS2500039 、 JJAD- A-
XS2301488 、JJAD- A- XS2301933 ；
以 上 合 同 各 一 式 两 份 ，声 明
作废。

▲河北量点科技有限公
司 不 慎 遗 失 6 份 合 同 ，遗 失
合 同 编 号 为 ：HBLDKS- A-
XS2500029、LDAD-A-XS2300470、
LDKS- A- XS2300026、LDAD- A-
XS2300542、LDAD-B-XS2024040、
LDAD-A-XF2300009；以 上 合 同
各一式两份，声明作废。

▲唐山交通运输集团有
限 公 司 迁 安 运 输 分 公 司 ，冀
BK4749，大型普通客车，登记
证 书 、行 驶 证 、牌 照 遗 失 ，该
车主已申请报废，特此声明。

▲永年区璐通种业有限
公 司 ，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:
91130429674698046D，公 章 丢
失 ，编 码 ：1304290000161，声
明作废。

▲曲周县腾驰农业科技
有 限 公 司 ，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
码 ：91130435MAC7BQ2H8R，
不慎遗失公章、财务章、法定
代表人手章及营业执照正副
本，声明作废。

▲ 张 孝 心 ，冀 BQ53E0，
小 型 轿 车 ，登 记 证 书 、行 驶
证、牌照遗失，该车主已申请
报废，特此声明。

▲ 张 俊 华 ，冀 B6S3M6，
小 型 汽 车 ，登 记 证 书 、行 驶
证、牌照遗失，该车主已申请
报废，特此声明。

拍卖公告
受 委 托 ，我 公 司 于 2026

年 2 月 在 中 拍 平 台 https://
paimai.caa123.org.cn/ ) 在 线 拍
卖: 上 海 、浙 江 、山 东 、江 苏 、
重 庆 、湖 南 、湖 北 、广 东 、海
南、福建、甘肃、北京、河北、
河南、云南、黑龙江及周边各
省份城市某企业废旧物资一
批（挂 篮 模 板 、钢 筋 、钢 模
板 、钢 围 堰 、工 程 车 、汽 车 、
船 舶 、活 动 板 房 、钢 材 、彩 钢
棚 、电 缆 、电 机 、变 压 器 、二
衬 台 车 、周 转 材 料 、房 产 、厂
房）自 公 告 之 日 起 － 2 月 28
日 在 标 的 所 在 地 进 行 预 展 。
有意竞买者请持有效证件到
我公司指定地点交保证金并
办理竞买手续，获取竞拍号，
参与竞拍！

联系电话:13383116256
河北中玺拍卖有限公司

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通知
石家庄新世纪燃气股份有限
公 司 、石 家 庄 矿 区 新 世 纪 煤
炭 销 售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、石 家
庄新世纪煤化实业集团有限
公 司 、河 北 民 海 化 工 有 限 公
司 、石 家 庄 矿 区 红 星 水 泥 有
限公司、范栓虎、何丽华：

(2019）冀 0702 民 初 1220
号 、(2020）冀 0702 执 异 37 号
已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，河 北 锴 泽
企 业 管 理 咨 询 有 限 公 司（以
下 简 称 我 司）与 河 北 磐 臻 商
贸 有 限 公 司 已 达 成《债 权 转
让 协 议》，我 司 受 让 享 有 以
上 全 部 债 权 权 益 及 从 权
利 。 截 止 2026 年 1 月 10 日 ，
石 家 庄 新 世 纪 燃 气 股 份 有
限 公 司 、石 家 庄 矿 区 新 世 纪
煤 炭 销 售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、石
家 庄 新 世 纪 煤 化 实 业 集 团
有 限 公 司 、河 北 民 海 化 工 有
限 公 司 、石 家 庄 矿 区 红 星 水
泥 有 限 公 司 、范 栓 虎 、何 丽
华 ，应 付 本 金 23000000 元 及
利息、迟延履行金，具体以判
决书或执行裁定书为准。以
上各方应付义务人自本通知
或 公 告 之 日 起 7 日 内 向 河 北
锴泽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履行义务。

通 知 人 ：河 北 锴 泽 企 业
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
联 系 人 ：李 鹏 博 ，电 话 ：
13692674194

2026 年 1 月 16 日

敬 告 ：请 交 易 双 方 妥 善 查
验 对 方 相 关 有 效 手 续 及 证 件 ，
本 栏 只 作 为 信 息 咨 询 ，不 作 为
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。

电话：0311-89920109


